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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4/30/content_69ab5df02d164c5db0924e93
a7ae2050.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加强落实税务政策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通知 

粤税发〔2020〕5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

局内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和税务总

局、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现就加强落实税务政策、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担当作为。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收官之年，是我省乡村振兴“三年取得重大进展”决胜之年，同时也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重大挑战之年。各级税务机关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切实

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充分认识和发挥税务政策在扶持

贫困地区和乡村基础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细举措推动相关政策落实到

位。 

二、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各级税务机关要完善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机制。

局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对相关工作靠前指挥、具体部署、跟踪问效，将落实优惠政策

与各项扶贫工作统筹安排。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确保乡村振兴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目

标如期完成，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政策法规部门做好综合协调，各税费政策管理部门抓好具

体政策落实；收入规划核算部门做好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统计核算工作。 

三、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支持“四好农村路”和村内道路建设，对符合重点扶

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实施“三免三减半”；助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对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免征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对符合规定的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所得“三免三减半”

企业所得税、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四、支持富民兴村产业发展。着力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一县一园、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产业体系构建，贯彻落实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的若干税费政策措施。鼓励从事

农产品生产，对农业生产者、“公司+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实施免

征增值税、减免企业所得税等政策。落实涉农生产物资税收优惠。 

五、推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开展消费扶贫，支持“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水缸

子”建设，对蔬菜、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专

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六、促进农民创业就业。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激发农民创业就业活力，促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和增收致富。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4/30/content_69ab5df02d164c5db0924e93a7ae20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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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进涉农普惠金融服务。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加大涉农贷款力度，落

实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保险支持力度，落实保

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

计入收入总额政策；落实融资担保及再担保业务税收优惠。 

八、支持扶贫捐赠事业。落实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对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

组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或直接无偿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的单位

和个人，免征增值税等政策。 

九、支持美丽乡村建设。落实好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企业所得税减计收入、

沼气综合开发利用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等促进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推进乡

村绿色发展。 

十、支持农村土地等要素市场化配置。落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转让土地使用权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十一、加强精准宣传辅导。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脱贫攻坚税收

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8〕62 号）要求，进一步抓好《支持脱贫攻坚  助

力乡村振兴税收优惠政策指引》（附件）宣传辅导。突出宣传辅导的广度和精度，通过税务机

关网站、微信微博、12366 纳税服务平台、印发宣传资料等多种渠道，开展多样化宣传；结合

本地区扶贫重点、区域特点、产业结构，对扶贫捐赠、农村饮水工程、“公司+农户”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等重要专项政策或以特定对象为纳税人的政策加强重点跟踪，开展专题、精准辅导。 

十二、强化执行情况反馈。各级税务机关及时跟进掌握政策落实情况，做好优惠效果统

计，加强横向部门信息沟通形成合力，注重纵向意见收集上下联动。各主管税务机关要充分发

挥直接面向纳税人的优势，深入了解政策执行梗阻和纳税人诉求建议，积极研究提出改进意见

建议。通过执行情况有分析、实施效果有评估、意见建议有反馈，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附件：支持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0 年 4 月 30 日 

 


